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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16次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107年 11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2時 30分 

貳、會議地點：本署 105會議室 

參、主持人：本署綜合計畫組林組長秉勳 

記錄：姚佳君 

肆、出席人員：（詳簽到簿） 

伍、結論： 

一、議題一、成長管理計畫辦理情形（包括城鄉發展總量、

成長管理區位及發展優先順序） 

（一）國土計畫法施行細則已修正直轄市、縣(市)計畫有

關「直轄市、縣（市）空間發展及成長計畫」應表

明內容，將於會後提供參考；現行成長管理計畫需

表明之內容應包含成長總量與型態、未來發展區位

以及發展順序，新竹縣國土計畫僅呈現既有之發展

總量（應另補充開發許可案件統計），建議依未來

20年成長所需之總量與區位加以評估與補充。 

（二）本案有關「現行都市計畫區之住宅區推估，……可

容納人口數為 35.68萬」，其計算方式為何？是否有

先評估其都市計畫區內未利用部分後，再確認實際

應增加面積？另外，是否有評估「商業區內一定比

例的居住使用推估量」？建議請補充說明。 

（三）在未來人口成長區位，將「配合既定執行政策、重

大建設計畫或新訂都市計畫彈性調整住宅區供

給」，於區域計畫體制下是可行的，惟未來國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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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制下，如都市計畫農業區劃入農業發展地區第 5

類，原則上需待國土計畫通盤檢討時將其調整為城

鄉發展地區，方可變更為住宅區供居住使用，建議

縣政府針對都市計畫農業區未來發展定位及功能分

區劃設需審慎思考。 

（四）請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中心，應將直轄市、縣(市)

政府提出城鄉發展地區第 2-3 類樣態與種類，彙整

歸納後並納入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規範。 

二、議題二：產業用地之劃設、總量推估方式及未登記工

廠辦理情形（包括清查結果、優先輔導地區及推動措

施規劃構想等） 

（一）有關產業用地發展率，本署刻以衛星影像核算覆蓋

率，預估年底前本署將統一提供成果，俾直轄市、

縣(市)政府參考利用，並請國土規劃及不動產資訊

中心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

規範。 

（二）本次縣府所提未登記工廠面積 12.45 公頃，非全數

納入城鄉發展地區第 2-3類，後續應依 107年 8月

8 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規劃作業第 6 次

研商會議」結論，由直轄市、縣(市)政府產業主管

單位提供未登記工廠土地使用指導原則與擬輔導之

未登記工廠空間區位及分布範圍，並擬定管理計畫

與輔導措施方案。 

三、議題三：屬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及其他符合城鄉發

展地區第 2類之 3劃設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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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提出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係「擬定台灣知識

經濟旗艦園區特定區計畫」案，該案經行政院 93年

4 月 8 日列為國家重大建設案，刻由內政部都委會

審議中，有關縣府納入本次新訂擴大都市計畫發展

策略，本署無意見。 

（二）依據國土計畫法定義，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係

為縣市轄區內的實質發展及管制空間計畫，對於既

有都市計畫地區仍應全盤清查、考量，如都市計畫

區內人口量、環境敏感地清點等，並適時適地提出

指導與管理。 

四、議題四：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辦理情形 

（一）有關原住民族土地劃設功能分區分類，依全國國土

計畫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條件，及 107年 10月 9日本

署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作業第 12

次研商會議」會議結論，分別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 3類與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 

（二）針對農業發展地區第 4類劃設條件之一，「經中央原

住民族主管機關核定部落範圍內之聚落，屬於農村

主要人口集居地區與農業生產、生活、生態之關係

密切不可分之農村」，擬另與原民會召開研商會議，

確認部落範圍內聚落空間劃設方式。 

（三）有關原住民族土地聚落人口推計方式，係採以「部

落範圍過去 20年人口數」之平均值為原則；有關人

口數資料，依 107年 10月 9日第 12次研商會議結

論（略以）：「有關人口數資料，以『戶政單位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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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及『社會經濟資料庫戶籍人口空間資料方式』

蒐集及核算；……」，經查目前並無以鄰為單元之空

間圖資，建議人口數資料仍以原民會公告部落範圍

內的鄰別，由縣府原民單位協助收集、彙整人口資

料。 

（四）有關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土地、原住民保留地及臺灣

原住民族部落事典等圖資資料，原民會業已提供本

署，請縣府另函辦理圖資申請作業；另有關農村再

生統計表與培訓社區清冊資料，業已於本署網頁上

「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專區」公開，請縣府

自行參用。 

（五）有關「原住民保留地土地使用管制合理及合法化方

案」，該方案業已辦理完成階段性任務，後續將不再

辦理。 

（六）有關原民會是否有涉及原鄉或原住民族土地之具體

建設計畫，本署將另案函文洽詢。 

（七）有關縣府擬訂定原住民族土地特殊土地使用管制需

求 1 節，在未全面調查原住民族傳統慣習、土地利

用及居住、殯葬、經濟生產等需求前，建議仍依全

國國土計畫國土功能分區條件劃設適當國土功能分

區，或向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提案擬定「原住民

族特定區域計畫」，俾依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第 3 項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訂定土

地使用管制規則。 

五、議題五：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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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農業發展地區劃設，考量農委會委託案其規劃

期程與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無法完全配合，建

議縣府城鄉單位應評估依本署城鄉發展分署提供

「因應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辦理最新版國土功

能分區劃設方式說明」中農業發展地區劃設流程與

方式先行劃設，並將該劃設成果移請農業單位確認

後，納入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二）另有關鄉村地區整體規劃、氣候變遷調適計畫及國

土防災策略等規劃議題，擬於下一階段召開研商會

議時再行討論。 

陸、散會：下午 5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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